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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蓝色光标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根据经营计划和发展需求，北京蓝色光标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蓝色光标”）拟以自有资金与曲增波、李晞媛、丁晓东、潘安

民、罗斌、熊剑、李林波、矫龙、蒋浩、陈剑虹、天津蓝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共同设立海南蓝色光标在线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蓝标在线”）。 

海南蓝标在线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 万元，其中公司认缴出资 900 万元，

持有其 45%的股权；曲增波认缴出资 290 万元，持有其 14.5%的股权；李晞媛

认缴出资 200 万元，持有其 10%的股权；丁晓东认缴出资 200 万元，持有其 10%

的股权；潘安民认缴出资 160 万元，持有其 8%的股权；罗斌认缴出资 50 万元，

持有其 2.5%的股权；熊剑认缴出资 50 万元，持有其 2.5%的股权；李林波认缴

出资 40 万元，持有其 2%的股权；矫龙认缴出资 30 万元，持有其 1.5%的股权；

蒋浩认缴出资 20 万元，持有其 1%的股权；陈剑虹认缴出资 20 万元，持有其

1%的股权；天津蓝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 40 万元，持有其

2%的股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鉴于熊剑

先生、陈剑虹女士为公司董事，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

批准。 

2、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公司的议案》，关联董事熊剑、陈剑虹回避表决。公司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关联

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情况 

（一）曲增波，1981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联系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酒

仙桥北路9号恒通国际创新园C9-C，非失信被执行人。 

（二）李晞媛，1989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联系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酒

仙桥北路9号恒通国际创新园C9-C，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丁晓东，1973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联系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酒

仙桥北路9号恒通国际创新园C9-C，非失信被执行人。 

（四）潘安民，1979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联系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酒

仙桥北路9号恒通国际创新园C9-C，非失信被执行人。 

（五）罗斌，1979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联系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

北路9号恒通国际创新园C9-C，非失信被执行人。 

（六）熊剑，1978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联系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

北路9号恒通国际创新园C9-C，非失信被执行人，现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与公司关联关系：熊剑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熊剑先生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 

（七）李林波，1984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联系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酒仙

桥北路9号恒通国际创新园C9-C，非失信被执行人。 

（八）矫龙，1977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联系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酒仙

桥北路9号恒通国际创新园C9-C，非失信被执行人。 

（九）蒋浩，1980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联系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

北路9号恒通国际创新园C9-C，非失信被执行人。 

（十）陈剑虹，1972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联系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酒仙

桥北路9号恒通国际创新园C9-C，非失信被执行人，现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与公司关联关系：陈剑虹女士担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陈剑虹女士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 

（十一）天津蓝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公司名称：天津蓝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合伙期限：2017年01月06日至2047年1月5日 

5、主要经营场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鄂尔多斯路599号东

疆商务中心A3楼903（天津东疆商服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自贸区分公司托管第

212号） 

6、经营范围：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

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及相关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合伙人信息：普通合伙人：北京蓝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认缴持股

比例为0.86%。有限合伙人：公司全资子公司蓝色光标（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认缴持股比例为37.84%；其余有限合伙人合计认缴持股比例为61.3%。 

8、天津蓝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共同投资设立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海南蓝色光标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注册资本：2000万 

4、法定代表人：李林波 

5、公司住所：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海南生态软件园孵

化楼四楼2001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网络文化经营；演出经纪；基

础电信业务；食品互联网销售；保健食品销售；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数

据处理服务；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广

告设计、代理；软件开发；企业形象策划；图文设计制作；文艺创作；组织文化

艺术交流活动；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管理；电子

产品销售；茶具销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日用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

皮革制品销售；母婴用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皮革销售；箱包

销售；医用口罩零售；计算器设备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

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

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7、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 认缴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曲增波 290 14.50% 

2 李晞媛 200 10.00% 

3 丁晓东 200 10.00% 

4 潘安民 160 8.00% 

5 罗斌 50 2.50% 

6 熊剑 50 2.50% 

7 李林波 40 2.00% 

8 矫龙 30 1.50% 

9 蒋浩 20 1.00% 

10 陈剑虹 20 1.00% 

11 
天津蓝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0 2.00% 

12 蓝色光标 900 45.00% 

  合计 2,000 100.00% 

海南蓝标在线设立完成后，公司作为其单一最大股东，且其管理层为公司委

派负责运营管理，公司能够对海南蓝标在线形成实质控制。 

四、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公司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成立公司，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按比例缴纳出

资，交易遵循公平、自愿、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五、出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海南蓝标在线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 万元，其中公司认缴出资 900 万元，

持有其 45%的股权；曲增波认缴出资 290 万元，持有其 14.5%的股权；李晞媛

认缴出资 200 万元，持有其 10%的股权；丁晓东认缴出资 200 万元，持有其 10%

的股权；潘安民认缴出资 160 万元，持有其 8%的股权；罗斌认缴出资 50 万元，

持有其 2.5%的股权；熊剑认缴出资 50 万元，持有其 2.5%的股权；李林波认缴

出资 40 万元，持有其 2%的股权；矫龙认缴出资 30 万元，持有其 1.5%的股权；

蒋浩认缴出资 20 万元，持有其 1%的股权；陈剑虹认缴出资 20 万元，持有其

1%的股权；天津蓝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 40 万元，持有其

2%的股权。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影响及风险 

公司本次与关联方及其他方共同成立海南蓝标在线主要系进一步拓展公司

智能营销业务，同时吸收公司核心经营团队为新股东，实现经营团队持股，有利

于充分提高经营团队的工作积极性、责任感和稳定性，打造事业和利益共同体，

将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有机结合，符合公司长远规划和发展战略。 

公司成立后可能面临运营管理、内部控制等方面的一般企业经营风险。公司

将完善其治理结构，加强内部协作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明确子公司的经营策略，

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和有效的控制监督机制，以不断适应业务要求和市场变化为

标准，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交易外，公司未与上述关联人发生关联

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公司事项进行了审查及事前认

可，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公司事项有利于促进公司业务发展，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公平、



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

易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

一致同意公司上述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成立公司事项。 

九、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

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蓝色光标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3日 


